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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在苏联的实践 1 

 

刘显忠 2 
 

内容提要：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的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列
宁提倡民族自决权并不主张分离，不主张成立小国，而是希望自由联合。在 1917 年革命中，布
尔什维克党正是通过民族自决权及作为其形式的联邦制迎合了民族要求，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
重建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后来又建立了苏联。苏联宪法中的“退出权”正是为了确保各民族对
联盟的信任，更好地巩固联盟，并不希望真正的分离。但由于后来的现实并没有按列宁的预想发
展，“退出苏联”的权利最后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非列宁的本意。 
关键词：列宁；民族自决权；民族问题    

 
2016 年 1 月 21 日、2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反复谈到苏联历史问题，其中谈

到了“退出苏联”权利是埋在苏联大厦底下的定时炸弹。这实际上涉及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

普京谈得很笼统，有些说法并不是很准确。而且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列宁民族自决思想根

本没有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在建立和维持一个大国的问题上，列宁和普京是一致的。只是列宁

要通过赋予民族自决权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即平等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

联盟。所以笔者想在这里再谈谈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实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及俄罗

斯近年来还是有一些研究。3 笔者力求根据一些新的研究和材料就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内容、

该思想在苏联的贯彻落实及导致的一些新问题做进一步的阐释，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 4 期。 
2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3 关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问题，我国近几年有一些研究，如陈联璧的《民族自决权新议》（《民族研究》2001 年第

6 期），重点论述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由来、在苏联成立过程中的应用和实践以及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兴

起与民族自决权理论政策的密切关系。张祥云的《关于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2011 年第 1 期）涉及到了民族自决权的定义、它与劳动者自决、与民族文化自治、与联邦制和集中

制的关系等。尚伟的《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12 期）论述

了民族自决权的含义、实质及在苏联建立和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在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

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这些文章由于完成得较早，好多新资料并没有用上。俄罗斯学者在苏联解体后，对列宁的

民族自决权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如民族问题专家科兹洛夫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提纲式的、抽象的，因为他明显

对民族因素的作用估计不足，夸大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性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程度。他认为，

民族自决权理论不是苏维埃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是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它又成了布尔什维克

民族政策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政治方面确定相应的民族，使他们团结在一

起，强化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见 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проблемы,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 : РИЦ ИСПИ РАН, 2003, с. 23-24.）季什科夫院士区分了布尔什维克族裔民

族主义学说的两个基准——承认具有各种必要特征的民族群体作为民族的基础和承认存在自己的国家组织是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他强调这种学说的乌托邦性及严重后果。他认为苏联民族政策最主要特点就是模棱两

可性和矛盾性、思想及其实际落实之间的严重脱节。（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проблемы,перспектива. с. 106.）3梅杜舍夫斯基（А. 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认为：“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

利”是苏联分裂的导火线。很多人要回归的真正的（所谓的列宁的）联邦制模式也为这一解体作好了准备。（详

见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 Н.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причины крушения СССР с позиций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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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的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列宁在

1902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权问题。他在党纲草案的

第 7 条中指出：“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1 1903 年 2 月在《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

的宣言》中列宁指出了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都应当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即“第
一，不是要求民族自治，而是要求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完全平权；第二，要求国内每个民族都
有自决权。”1903 年 7 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把列宁的“承认国内各民族的
自决权”作为第 9 条列入党纲。当时党表示要与 1896 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原则方针一致。

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
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
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
主党的目标而斗争。”2 

一战爆发前后，列宁又写了大量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著作，集中阐述他的民族自决权理论。

列宁在 1914 年的《论民族自决权》中，进一步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内涵：“所谓的民族自决，就
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
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
有什么别的意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维
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
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实际上都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可
耻的’让步”。3 在 1916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列宁又明确指出；“民族自决权
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
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4 
列宁也承认联邦和自治“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5 

列宁主张民族自决权，其最终目的不是要求分离，而是为了使各民族更好地融合，也是要在

新的基础上建立大国。这也是列宁在论述民族自决权的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他在 1913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6 日）《给斯·格·邵武勉的信》中明确指出：“分离绝对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绝
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反对分离。但我们赞成有要求分离的权利，因为黑帮的大俄罗斯
民族主义大大损害了民族共居的事业，有时在自由分离以后，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联系！！自决
权是我们集中制这个总前提中的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在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存在的时候，
是绝对必要的。”6 他经常用“离婚权”来比喻民族自决权，认为“‘离婚权’并不要求投票赞成
离婚！”7“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意味家庭关系的‘瓦解’，反而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
可能的和稳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8“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
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
排斥在某种场合宣传反对离婚一样。”9 他认为，从一般民主派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
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10 这种观点他在 1915 年《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

 
1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6 卷，第 195 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59 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25、228、251、253、273 页。 
4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7 卷，第 257 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71 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6 卷，第 379-380 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4 卷，第 238 页。 
8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51 页。 
9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283 页。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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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16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阐述得更为明确。列宁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

自决权》中指出：“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的自由，即独立的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
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
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的
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 1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中列宁也指出，这种分离的权利

“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
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他认为社会主

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

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
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2 列宁在其他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

1917 年 6 月列宁在《有没有一条通向公正和约的道路？》中说：“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决不强
制保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土地或殖民地（如土耳其斯坦、蒙古、波斯）。”3 但在《乌克兰》

一文中，列宁又指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反对‘本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4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具有阶级性的，它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相关联的，是为争

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目标服务的。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阶级内涵，列宁在 1903 年 2 月的《论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宣言》中指出：“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这件事本身
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
决的企图。我们一直履行着自己这种否定的义务（对暴力进行斗争和提出抗议），从我们这方面
来说，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5 在同年 7 月

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中，列宁对民族独立的阶级性表达得更明确了，指出：“社会民主
党将永远反对任何暴力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但是，无条件地承认争取
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
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
的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6 要求“使民族
自决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7 列宁在后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

决权》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对民族自决的阶级性观点都有进一步阐释。而且，

列宁支持分离权，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民族分离，分离是否合适要由党来决定。“决不允
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候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
一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
益，分别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

8
 

 

十月革命后民族自决权思想在苏联的实践 

 

十月革命后，民族自决权思想从理论问题变成了具体的实践问题。尽管党内有反对声，但列

宁仍坚持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分离权，目的是消除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群众对于俄罗斯民族由来已

 
1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7 卷，第 85 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7 卷，第 257-258 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 卷，第 273 页。 
4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 卷，第 313 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7 卷，第 89-90 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7 卷，第 218 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 2版，第 7卷，第 220页。 
8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9 卷，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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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不信任，使各民族在各种苏维埃自治形式下自由自愿地联合为社会主义联邦制共和国或共和

国联邦。十月革命后实行联邦制，是为了把革命后处于分裂的俄国重新统一起来而向少数民族做

出的让步。他认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它作为列宁倡导的民族

自决的一种形式，换取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既保证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

上的重建，也保证了苏联的建立。而且列宁还有建立平等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打算。

苏联时期的各部宪法中都有联盟成员有退出联盟的权利（1924 年宪法的第 4 条、1936 年宪法的

第 17 条、1977 年宪法的 72 条）。苏联的联邦制是一种民族联邦，联邦主体是各个民族共和国，

按民族名称建共和国、自治州及进行民族区划，联邦主体本来只有 4 个共和国，到 1936 年，已

经增加到了 11 个，本来属于俄罗斯的中亚也建立了 5 个加盟共和国。而且在各个共和国内也划

出了大量的民族地区。到 1933 年底，苏联共有 250 个民族地区和 5300 个民族村苏维埃。1 在一

些加盟共和国还有大量的自治共和国和民族地区。 
按列宁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民族问题就会自动解决。给予各民族各种权利，

让他们享有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自治权，将会加快培育能自动抛弃民族偏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进

程。列宁把建立联邦、发展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和培养民族干部等看作是实现苏联最终统一而采

取的一个步骤。苏联的民族区域政策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确实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2 
但苏联现实的发展与列宁的预想相反。苏联虽多次宣布基本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民族问题实

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在 1930 年代继续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
多民族统一体的制度化进程实际上已经结束。苏联民族政策的色彩变得更加多彩，尽管民族政策
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谈论苏联民族将来要融合成无阶级的单一的国际主义社会。但是，种族和民
族融合的趋势却令人难以置信地与作为苏联政区体制基础的民族原则结合在了一起。”3 而民族

原则基础上的联邦制又引出了新的民族问题。 
俄国民族关系复杂，各民族长期混居。事实上，从宗教、语言、地域等方面来看，民族都是

相互重合的，大的民族内部一般都有小的异族存在，很难沿着各族裔分界线划出“民族国家”的

各条边界。但苏联的联邦制却是民族联邦，联邦之内有联邦。苏联的这种民族联邦制度使多民族

国家本来就复杂的民族问题更为尖锐。因为在民族地区命名民族往往享有一些天然的优越性，这

对该地区的其他民族造成不公。当然民族的居住地是历史上就形成的，但按民族进行区划和命名

地区更能强化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不利于民族融合的发展，不利于统一的苏联认同

的形成，也难以实现从民族国家到公民国家的转变。这是一个问题。 
其二，苏联的民族国家结构是有等级性的，而且划分标准不一致。处于同一层级的加盟共和

国和自治共和国权利也不一致。比如，外高加索共和国在宪法中都确立了自己的国语，而其他共

和国就没有。在成立苏联时，突厥斯坦（也有译成土耳其斯坦的）面积要比好多加盟共和国大，

却处于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这种设制本身就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 
在 1922 年 12 月 26 日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

民委员会主席穆赫塔罗夫（К. Г. Мухтаров）就反对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4 个国家联合成联邦

国家，认为如果不想把自决和独立的口号简单地变成民族自治，“就应当谈各个已经自决成民族
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的民族单位必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一级直接加入苏联、加入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的必要性。”4 鞑靼布尔什维克的杰出代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会成员苏丹-

 
1 Тишков В. 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 История и смысл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М.：Наука, 2013, с. 274. 
2 关于苏联 20 年代苏联民族政策的利弊，笔者有过专门论述，详见《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

分析》，《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1 期。 
3 Гатагова Л. С.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политика(1930—1940-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И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2012, с.4. 
4 Борисов Ю. С. и др. (ред.)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мнений.20-е годы.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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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耶夫（М.-Х.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也指出：“把苏维埃各个共和国的民族分为有权进入联盟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民族和没有这一权利的民族，被分成非亲生儿子和亲生儿子。这种原则无疑是不正
常的。”1  

赫鲁晓夫时期讨论宪法草案时，就有人建议取消在过时的民族原则基础上划分的共和国，建

议用按经济区形成的共和国取而代之，把苏联划分成 9-10 个这样的地区：远东地区、西西伯利

亚地区、乌拉尔地区、中亚地区、外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央

地区和北部地区。2 1989 年“萨哈罗夫宪法”草案中也有彻底改革民族国家制度，消除苏联的等

级结构的要求。这种要求能否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维持苏联的存在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也说明

了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苏联的民族国家结构存在问题。 
其三，联邦制徒具形式。这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民族自决权重要体现的苏联宪法中的“退出权”

只是一种无法行使的装饰性的权利，1990 年前一直没有行使这一权利的具体机制。另一方面，

就宪法上所规定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苏联是联邦制。但苏联始终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

进行统一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是集中统一的党，各共和国共产党组织完全服从于党中央。苏联共

产党是维系苏联统一的纽带。党的集中制使联邦制流于形式。 
关于这个特点，格鲁吉亚的马哈拉泽 1923 年就曾指出：“人们在这里谈论独立，谈论自主的

苏维埃共和国。大家都清楚，这是什么样的自主性，是什么样的独立性。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党，
一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最后要为各个共和国，甚至是最小的共和国无条件地决定一切。”3 以
至于戈尔巴乔夫在 1989 年都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集中制和单一制，我们中的任何人
都没有在联邦制生存的经验。”4 斯大林反对党的联邦化就是担心党以联邦制的形式分裂，进而

导致苏联分裂。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存在的最后时间内反对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也是出于这种担心。

“建立俄罗斯共产党，这是出现两个政权的威胁。这意味着把苏联共产党变成‘各共和国共产党
的联盟’。这是以联盟的名义分裂苏联，不管你怎么想，这都是现实”。5 集中制的强化违反联邦

制的基本原则，使争取真正的联邦制始终都是各个联邦主体争取的目标。这也给民族分离分子利

用宪法规定从事分离活动留下了空间。 
另外，苏联民族联邦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个联邦主体之间的差距太大。在苏联刚成立时，

俄罗斯联邦的面积占联盟的 90%，人口占联盟的 72%，当时中亚还都在俄罗斯联邦内。尽管后来

中亚从俄罗斯联邦中分出建立了 5 个加盟共和国。但俄罗斯的面积仍占全联盟面积的 76%以上，

比其他 14 个加盟共和国的面积总和还大出许多。人口占全联盟人口的 49%左右。这种状况一方

面使其他加盟共和国始终对俄罗斯怀有恐惧；同时也使俄罗斯产生充当奶牛供养其他共和国的不

满。 
目前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按民族实行联邦的问题，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开始淡化民族特征。

比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更注重强调民族文化自治；1997 年 7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

《关于批准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证条例、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证表格样式和表格说明》的№ 828
决议。根据该决议，在新的身份证中取消了“民族”栏。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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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相关联的，是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斗

争的目标服务的。用列宁的话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
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1 布尔什维克党

正是通过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支持俄罗斯帝国非俄罗斯各民族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族解放斗争，赢

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使其成为了自己的战略盟友。在 1917 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通

过民族自决权及联邦制，迎合了民族要求，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重建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后

来又建立了苏联。列宁的民族自决权要求，并不等于赋予各民族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

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说得很明确：“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
能大的国家，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罗斯人毗邻而居；我们这样希望
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
争。”“我们希望的是自由的联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没有分离的自由就无所谓自由
的联合）。”2 十月革命后，在宪法中列入“退出权”的条款而没有规定行使这种权利的具体程序，

就是为了确保各民族对联盟的信任，更好地巩固联盟，而不希望真正的分离。列宁有关民族自决

的思想，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后来的现实并没有按列宁的

预想发展。至于“退出苏联”的权利最后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列宁当时没有想到的，

也不是列宁的本意。 
实际上，无论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权还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都对民族解放运动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尴尬。列宁倡导民族自决权，但却不愿意让格鲁吉亚和乌

克兰的左翼政府脱离自己的控制而独立。波兰也和苏俄一样，在自己获得了独立后却不愿意让乌

克兰独立，而且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时不顾自己的主张站在了波兰一边，没有考虑乌克兰的意愿。

在《凡尔赛和约》的交涉过程中，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创建人之一的贝奈斯也不接受美国总统威尔

逊提出的让苏台德区进行民族自决的建议，他镇压了当地的独立运动，使苏台德区成为捷克的一

部分。这都表明了民族自决权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罗

莎·卢森堡反对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甚至也不主张波兰脱离俄国而独立。她担心，如果每一个

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乱状态。她曾说过：“许
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
体又从百年古墓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
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颠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3 卢森堡的说法不一

定正确，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民族自决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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